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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件四 
 115年度桃園市商用廚餘機補助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同意設置申請核備函文號： 

登記證名稱 

（蓋章） 
 

統一編號  

電話  

負責人 

（蓋章） 
 

身分證字號  

連絡電話  

受委託人 

（蓋章） 
 

身分證字號  

連絡電話  

營業地址(及店

名(若與登記證名稱

不一致請另填)) 

 

廚餘機廠牌 

及型號 
 發票金額  

申請補助金額 
新臺幣: ____拾____萬____仟____佰____拾____元整 

（金額大寫 請用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） 

匯款帳戶 
銀行名稱  戶名  

分行名稱  帳號  

申請文件 

（影本文件需

蓋印章及加蓋

正影本相合

章） 

*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 

□1.設置申請核備函 

□2.115年度桃園市商用廚餘機補助申請表（申件四） 

□3.委託書（負責人自辦免申）（申件二） 

□4.發票、收據等憑證（應含開立日期（115年度）、廠牌、型號、

數量及金額） 

□5.匯款帳戶存摺影本 

□6.設置點照片 3張（設置地點門牌 設置地點牌牌 廚餘機） 

□7.115年度桃園市商用廚餘機補助款領據（申件五） 

審查結果 □  本格  □  不本格 審查單位  


